
達德商工 110年 照顧服務科 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規定 
1.本補充規定依教育部 110年 7月 27日｢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110年暑假期間因應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辦理教學活動指引｣訂定。 

2.場域管制與管理 

(1)各練習地點，需單一出入管制(前門進後門出)。 

(2)請各位同學配合完成簽名，進出人員實名制登記。 

(3)科辦工作人員、指導老師、返校學生均配載口罩。 

(4)進場前須完成手部清潔、消毒。 

(5)各實習工廠保持通風良好、空氣流通、不開冷氣。 

3.人員管理措施 

(1)每實習工廠可留人數:實習工場面積扣除固定設施設備，除以 2.25平方公尺 

(2)相關工作人員(如指導老師等)第 1次到校時，須符合以接踵疫苗達 14日；否

須持有 3日內快篩或核酸檢驗陰性證明，且嗣後每 3至 7日定期快篩。(由科辦

檢視黃卡，或快篩佐證資料) 

(3)由各科鑑識返校練習學生名冊及參與之學校相關人員名冊。 

(4)返校練習學生須檢附家長同意書，並由科辦留存。 

(5)有符合｢居家檢疫｣、｢居家隔離｣、｢加強自主健康管理｣、｢自主健康管理｣情

形者，不得參與練習。 

(6)採固定分組，分時段，分區域之分流練習，避免交錯。 

(7)學生練習崗位固定，不可隨意更換，參與練習人員保持防疫距離，並應避免

人員間肢體接觸。 

(8)每生每日練習時間不超過 4小時。 

(9)落實個人衛生措施(練習完畢立即消毒洗手等) 

(10)每日健康狀況監測，如有身體不適，不得參與。 

(11)練習時全程戴口罩。 

(12)實習課程嚴禁試吃或飲食。 

4.練習場域及器材清潔消毒 

(1)學生練習時使用之設備、器材、應避免共用。 

(2)如有輪替使用設備、器材之需要，或換場操作前，輪替時應先徹底消毒。 

5.應變處理措施 

(1)若遇到學生身體不適發燒等狀況，應立即停止練習。 

(2)若有疑似 COVID-19症狀，應立即通知家長帶回就醫並立即通報。 


